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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“书香街社”创建活动的通知

各社区、街直各部门：

根据金安区关于全面加强“书香”机关创建工作的要求，

不断增强广大街社干部学习的积极性、主动性，提升街社干

部自身综合素质，经研究决定，在全街范围内开展“书香街

社”创建活动，现提出以下工作要求：

一、强化阵地建设

各社区充分利用自身条件，打造特色鲜明的读书平台，

保证本社区至少有 1 间阅览室或者图书角，添置必要的图书

阅览设施，街道本级充分利用会议室、文化站等资源，设置

阅读角，提供舒适温馨的阅读学习环境。

二、营造浓厚氛围

营造人人乐于创建、个个奋勇争先的良好氛围。各社区

结合自身实际，积极设置文化宣传栏，利用 LED 显示屏、户

外展示牌等形式，增强书香氛围和人文气息，涵养文化底蕴。

三、每日有所学

街社干部每月阅读书本不少于 1 本，每天学习时间不少

于 1 小时，按要求撰写学习心得（不少于 1000 字/篇），巩固

学习效果。各社区、街直各部门负责人要认真把关，按月报

送读书心得至街道党政办。

四、每月有互动



各社区、街直各部门可结合每月支委会、党小组会、主

题党日活动等有利时机，集中组织开展学习研讨，鼓励交流

心得、畅谈感悟、抒发情怀，通过个人说、互相议、书记评

等多种方式，增进交流。同时，每月上报学习图片、宣传图

片等至街道党政办汇总。

五、每季有品评

街道根据实际情况按季度开展“读书分享会”，检验学

习成效，年底将对不超过 20%的学员进行评优，给予“优秀

学员”表彰奖励。

（报送要求：读书心得注明撰稿人单位、姓名和联系方

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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